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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4]江苏省畜牧业、水产养殖业、林业
取用地下水限额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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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立方米/年
	[bookmark: OLE_LINK29]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所在行业类别
	种类
	非超采区
	超采区

	[bookmark: OLE_LINK9]畜牧业
	猪
	2000
	0

	
	牛
	1000
	

	
	其他
	500
	

	水产养殖业
	[bookmark: OLE_LINK47][bookmark: OLE_LINK48]4000
	

	林业
	4000
	


备注：1、对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同一取用水单位，仅享受一次减免限额，不按取水许可证数量累计减免。
2、畜牧业中混养的，限额值按照养殖种类数量占比最大种类限额执行。
3、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地下水，畜牧业、水产养殖业、林业等就其超过部分减按“其他行业”适用税额的50%征收水资源税，对超出取用水计划的部分不再征收。
4、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的单位和个人，限额值为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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